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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商事制度构建问题得到广泛的讨论，对于采取何种立法模式，学界主要有三种思路，具体参见 2015 年商法学年

刊，商法学者对于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事制度构建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例如，李建伟教授在《民法总则的商事主体制度设计: 承继、改革与重

构》一文中对此进行厘清。

《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成功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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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民法总则》在民商合一的体例下设置统一的私法主体制度，探究《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得失

对于商事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民法总则》科学采用了一般规则统辖下的特别法范式构建商事主体制

度; 以营利与非营利的商事视角为标准建立法人类型; 创新和扩大了商事主体的类型。另一方面，《民法总则》存在

未明确商事主体确认的标准; 以企业形式为核心建立营利法人制度; 对《公司法》摄入过度等问题。对于《民法总

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商事特别法、商事改革实践的落实和统一的商事登记法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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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民法典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

化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民法自身实现科学化、体系

化的需要，而《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

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即是如何处理民法和商法的关

系，此关涉民商事法律的定位和私法规则的表达。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采用了民商

合一的立法体例，延续了我国《民法通则》以来对于

民商关系的处理态度。商事主体制度作为商事制度

的起点，以及商事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其适应改革的

体系在整个商事理论中彰显出非常重要的作用。故

通过探究《民法总则》是否考虑了商事制度改革的

理念和宗旨，正确审视了民商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关

照了商事主体的特殊性等问题，以厘清《民法总则》
中商事主体制度的成功与不足，从而反观民商事格

局和商事主体制度构建，便于进一步完善商事理论。

一、《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
成功之处

确定商事主体是从事商事活动的起点和适用商

事规则的前提，《民法总则》打造了商事主体制度的

基本架构，在某些方面契合了商事主体的特性。立

法体例上尊重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传统; 主体类型

上与传统商事主体类型进行了衔接; 法人部分分类

标准突出体现商事视角，扩展承认了商事主体的类

型，体现了商事主体的包容性。《民法总则》关于商

事主体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前商事活动发

展的需求，顺应了商事主体制度改革的方向，对于便

宜商主体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一) 科学采用了一般规则统辖下的特别法

范式

在民商合一体例下构建商事主体制度，学者已

经从立法传统、立法技术的科学性等方面进行了分

析，而如何在民商合一体例下保证民法典体例的完

整性和逻辑性，保证体现商事主体的灵活性和张力，

学界对于民法典下建立商事主体制度有以下思路:

第一，商事主体完全融入民法典; 第二，商事主体在

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或独立成章; 第三，民法典外制定

《商事通则》，在民法典的大框架下，通过《商事通

则》将商事单行法不足也不便调整的商事法律关

系，通过一般性调整予以弥补①。但是，以上几种思

路在立法技术及内容的逻辑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商事主体相较于民事主体而言，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包容其发展，过分苛求完全的民

商合一，会导致民法典成为逻辑混乱的杂糅式拼盘

立法，而企图跨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商事通

则》，则会造成立法规范的重复和繁杂。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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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民法典以民事主体为构建的第一视角，商事主

体实际上被隐藏在民事主体之后，这是民法作为一

般法以及立法技术要求下不可避免的设置。故民商

合一体例下商事主体的制度设计，虽然要求民法典

予以关照，但是不可避免地要与民事主体统筹设计

并作出适当减让，以维护民法典的逻辑性与商事主

体的特殊性。
综合各项考量，《民法总则》在商事主体制度设

计上采用了一般规则统辖下的特别法范式，即民法

典对涉及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共通的自然人、法人、
非法人组织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表现形态、权利

义务、责任分配作为一般性原则、通用性规定，而在

涉及商事主体的具体形式和特殊内容时，则通过授

权性、援引性规范，由商事特别法予以具体化、精细

化［1］。例如，第 58 条第 2 款规定: 法人成立的具体

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 71 条

规定: 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

的规定; 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第 99 条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

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等等。如此这样，在民法典中形成民商

事主体制度的共通性规定，构造民商事主体的基本

架构和类型，厘清当前社会经济交往的主体，维护了

民法典的完整性与逻辑性，同时能够兼顾商事主体

的特殊性，通过商事特别法的指引为灵活多层次的

商事主体提供了入法的渠道。
( 二) 创新和扩大商事主体的类型

第一，确立了特别法人类型，承认了集体经济组

织法人等具有营利性的商事主体。《民法总则》在

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外设立特别法人，创新了

我国法人分类的模式。通过特别法人的设立弥补营

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二分法的缺陷，给予特别法人

参与民商事活动的正当途径，以此界定自己的组织

结构、运行模式。《民法总则》于 96 条—101 条规定

了特别法人的类型，主要包括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法人，贯彻商事主体营利性特征的标准。
其中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和城镇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法人商事主体地位的承认，给予了此类因具

有公法职能而被排斥的组织以参与商事活动的合法

化路径。
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为例，此为具有中国

特色的经济组织形式，为了适应我国农村集体所有

制而设立，具有管理和运营集体资产的作用，《民法

总则》在制定过程中充分意识到确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地位的现实需求。首先，宪法和物权法等

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

权; 此外，在农村“三权分置”改革之下，集体产权制

度变革呼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产权代表主

体存在，确立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为土地流转和

集体财产进入市场交易确立平台及组织者。在各项

文件中也表明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当前在集体所有财

产流转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中发〔2016〕37 号明确提

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作为“三权分置”政策实施

的前提。对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并向全体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公示并经成员大会确认，充分展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

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功能作用①。但是

另一方面，虽然宪法等有关法律明确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但我国规范集体经济发展的法

律少之又少，导致集体经济发展的顶层法律制度较

为缺失［2］，集体经济组织身份模糊。并且在实践中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具体形式和法人地位，

法律规定了村委会可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这一

做法混淆了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客观上

造成了农村政经不分，影响了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正

常的经济活动。故在农村土地和各项财富的积累以

及农村各项制度深入改革的背景下，《民法总则》确

立的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为农村商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诚然，在对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商事主体地位的

认定上存在一些声音。有学者指出，营利性在传统

理论中被认为是商事主体的特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作为“特别法人”类型在划分标准上并不以营利

与否进行区分，区别于营利性法人此种典型商事主

体; 另外集体经济组织在运行的过程中承担了一部

分公法职能，因其作为集体经济主体，其法人化塑造

必须重视集体经济之制度价值的实现，集体土地及

其构造物作为大部分村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管

理的主要资产，由于集体土地承载保障功能，集体土

地必须剥离绝大部分“资本”属性，其上建立的成员

权制度设置将具有区别于一般集体资产成员权的特

殊性［3］。区别于商事主体追求市场自由竞争的逻

辑，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市场经济交往时，确实需要

34

汪渊智等:《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成功与不足

① 对于改革中集体经济组织应发挥的功能作用之详细内容可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我们给予更多的监管和扶持，以保障农村集体财产

自由流转的同时确保农村集体财产保障功能发挥。
但是以此理由作为否认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向商事主

体的转化，笔者认为不妥，民商合一体例下，商事主

体存在民事主体加转换标准等于商事主体的公式，

承认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分离也是当前商事制度改

革的方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在参与商事

活动时已经具有营业行为，应当认为其具有经营资

格①。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承担的公法职能，笔

者认为这类同于纯粹营利法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不影响其在参与商事经营活动时商事主体地位的

认定。
第二，非法人组织商事主体地位的确定。《民

法总则》在第 102 条确定了非法人组织的商事主体

地位，承认了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

的专业服务机构等。在《民法总则》中为传统的商

个人、商法人、商合伙的商事主体类别构建了基本框

架。非法人组织部分的开放性规定，为以后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出现的组织类型留有余地，体现了《民

法总则》的前瞻性和包容性。
( 三) 以 营 利 与 非 营 利 的 商 事 视 角 建 立 法 人

类型

组织体作为商事主体的重要体现，在《民法总

则》的构建中显得至关重要。《民法总则》法人部分

在总结我国长期社会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将法人主

要分为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一方面，这一点非

常契合我国的整体改革目标，即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市场的运行以及社会组织的活动进行适当分离，不

同法人类型进行分类管理。坚持营利法人与非营利

法人的分类管理，顺应了中央要求社会主体的身份

角色定位明晰，不能允许某些组织既营利又不纳税，

同时享受公共福利待遇的改革方向［4］。另一方面，

以商事主体特性的“营利”作为划分法人分类的标

准，确立了商事 /商法的核心范畴———“营利”的基

本概念和内涵。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基本法律”方

式对“营利”进行界定，该范畴又是商法的基石概

念。商法的许多内容，是在“营利”基础上衍生而

出。因此，此种法人类型区分标准充分凸显了“商

法思维”，可谓《民法总则》对商法的“最大贡献”［5］。
此外，营利与非营利视角的主体划分标准以及

《民法总则》对二者的定义，区分了非营利性与公益

性，承认了当前公益性质的单位从事营利活动的可

能性，对于其按照商事主体的运行规则进行活动和

政府按照商事主体对其进行监管都具有引导作用。
关于非营利性与公益性的论证，二者并非等同关系，

在概念界定上，公益性的内涵在于其所承担的社会

功能和事业目的，非营利性的内涵在于不向团体成

员分配利润; 在范畴归属上，公益性是相关运营活动

产生的社会影响，属于相关运营活动本身的范畴，营

利性与非营利性是对利润分配处理的一种制度安

排，属于市场行为的范畴［6］。
例如，当前一些分配利润的民办学校、民办医

院、民办出版、科研机构、民办文化、体育团体等，应

旗帜鲜明地承认其商事主体身份和地位，允许投资

者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合法盈利。根据现

实情况来看，我国当前的民办学校大多是依靠创办

者利用个人资金去投资，或者依靠办学积累滚动发

展建成。在这种依靠社会力量去从事公共事业的情

况下，投资者能力有限，希冀能够从教育事业中得

益，取得一定回报，达到一个长久的互利共赢的状

态。《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时考虑到这种现实的

需要，为了鼓励民间投资办学者的热情，满足社会对

于学校教育发展的需求和国家分类管理的改革要

求，规定了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

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此次《民办教育促进

法》创立了民办学校法人的分类管理制度，清楚认

识了民办教育的公益性与非营利性的区别，承认了

民办学校虽属公益事业的组成部分，但是可由举办

者自主选择设立营利性或者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将

办学自主权扩张至法人属性的选择。《民法总则》
以此划分法人类型对于公益性质的组织体自由从事

商事活动并将利润分配给出资人指明了正当化的

路径。

二、《民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制度的
不足之处

长久以来，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商事主体制度的

立法构建一直处于模糊化处理的状态，相应的商法

概念并没有形成体系，单纯凭借商事特别法以及学

理解释以支撑商事主体制度的相关理论，故此次

《民法总则》作为民商合一下商事理论的重塑阶段，

肩负了构建商事主体的制度体系的功能。但是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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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功耘在证照分离改革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课题中对此阐释: 商事主体如以营业视角来考察，实质就是民事主体取得营业资格，进入营

业领域后的角色转换，在取得该营业资格之前，公司等法人已经具有了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



《民法总则》的制度规定，存在未明确商事主体的界

定标准，对商事制度改革和商事主体发展关照不足

和公司法摄入过度的问题。
( 一) 未明确商事主体的界定标准，对于新型商

事主体的承认缺乏依据

《民法总则》在民商合一体例下，遵循“兼顾商

事主体的特定化与民事主体的一般化要求，商事主

体只能依附于民事主体的立法思路”［7］构建统一的

主体制度，关于商事主体的界定在表述上只能在民

事主体之下予以考虑，故《民法总则》并没有采取大

多数立法例所确定的商事主体的主观标准或客观标

准，而是采用“典型规定 + 具体列举”的规范模式以

使得商事主体切入民法典中，以期实现民事主体与

商事主体的共容。但是一方面，《民法总则》分类的

失误导致在商事主体界定标准层面的瑕疵，个体工

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归为自然人，但个人独资企

业被视为非法人组织，不归于商个人，由此导致个人

独资企业的自然人一源投资属性被忽视，其沦为法

人责任划分下的附属品，商个人的内在体系被人为

割裂［8］。另一方面，以民塑商，不可避免使商事主

体作为民事主体的特殊组成，商个人、商合伙及商法

人以从属性地位被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民

法分类所覆盖，故在制度设计上没有明确民事主体

向商事主体转化的衔接点。
在商个人的角度上，缺乏自然人向商个人转化

的抽象标准。第 54 条规定自然人向个体工商户的

衔接点为“从事工商业经营”，第 55 条规定农村承

包经营户的判断标准在于“从事家庭承包经营”。
从自然人向商个人衔接的角度，此两条可牵强抽象

出切入点为“经营”，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而划分为

不同的商个人类型，但是《民法总则》这样的具体列

举只是为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确定了商事

角色与标准，并没有为自然人转化其他类型的商主

体留有余地，引导交易双方从商事观念出发适用商

事行为规则。在现今民事主体泛商化的状况下，任

何自然人都有可能参与商事关系当中从事商事经营

活动，只有在法律中确定其地位，才能使其交易过程

正当化。诚然，对于商主体的确定标准当前没有统

一的立法例，大多数国家游走于商行为和商主体循

环定义的过程，但营业作为参照概念，在商事主体确

定中显现出其重要的价值。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

能忽视现今自然人转化为商主体的巨大可能性和便

宜性，当前除了个体工商户以外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之外，自然人转化为商事主体的类型还有“三权分

置”改革下重点培育的家庭农场、小商贩、电商、以

及现今在网络上直播并为此收取礼物和费用者。
在商法人对应上，《民法总则》以营利与非营利

为划分法人分类的标准，似乎在法人部分将营利性

确定为商事主体的判断标准。首先，这与自然人向

商个人转换的衔接点规定不同，自然人部分规定了

“营业”，而法人部分确定为“营利目的”; 其次，法人

的界定采用了目的标准，而非商个人部分“营业”的

行为标准，目的标准是否能够为商事主体范围的界

定提供充足保障值得商榷。商事主体具有主观上的

营利性是毋庸置疑的，营利性目的简洁明了地规定

了商事主体的逐利特性，但是主观标准实际上还需

要行为内容标准进行判断，并且在界定时实际会转

化为其他行为标准和组织形式标准，其不能作为判

定是否为商事主体的直接标准［9］。“目的标准”改

革了我国《民法通则》以来的组织体划分标准，凸显

了商事思维，但是依赖目的标准确定商法人过于薄

弱，最终仍旧会回归行为标准。
参考国外商事主体立法，例如，《法国商法典》

规定:“以实施商行为作为其经常职业的人就是商

人。”《德国商法典》规定: “本法所称商人是指经营

营业的人。营业是指任何营利事业，除非该企业在

种类和规模上，不需要以商人方式为业务经营。”
《韩国商法典》规定: “商人是以自己名义从事商行

为的人。”纵观各国商事主体立法，可以大致归纳出

四种判定要件: 行为要件，即商事主体资格的获得以

从事商行为为要件; 职业要件，商事主体资格的获得

要求以所从事商行为为业，有的立法表述为经常性

从事商行为; 名义要件，即商事主体资格的获得要求

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 能力要件，即商事主体资

格的获得要求其具有与所从事行为相适应的商事能

力。在这四个要件中，行为要件一般是各国立法普

遍予以明确规定的一个必备要件，其他三个要件在

各国立法条文中是否有明确体现则有所不同［10］。
可见营业的行为标准在界定商事主体中的核心作

用，故在商事主体确定标准上本人认为统一的营业

标准更加稳定和便宜，能够更好地为商事制度建构

体系。
( 二) 以企业形式为核心建立营利法人制度，导

致非企业形态的主体无法纳入商事主体范畴

根据《民法总则》第 76 条规定，营利法人包括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通过列举的方式将营利法人的类型限定在企业法人

中，而一些采用非企业组织形式但同样以营利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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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之法人却被排除在营利法人范畴之外，使此部分

法人在民法上无所适从。企业法人作为营利法人的

限定类型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企业法

人内涵模糊不易判断，企业法人分类来源于《民法

通则》，但是并没有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企

业法人的内涵，而是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在企业法人

一章中列举了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中外

合资企业等等。有学者认为企业法人概念是中国民

法学者的新创，它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商品

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法人［11］，被作为营利法人的别

称。“企业”在西方法律中被视为法律客体，在我国

以主体使用构建商法用语，但是在构造中并未明确

企业的内涵［12］。同时在组织结构上，企业法人立法

均针对单独类型的法人，例如，公司、合伙企业、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等等，但是各类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难以抽象出企业法人的标准和特质。当前企业法人

理论处于较为混乱的状况①，将其作为界定营利性

法人的类型，模糊化处理了未来确定营利性法人的

方向。另一方面，企业法人的形式并非唯一的商事

主体类别，在商事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的背景下，

多种形式的商事主体均应充分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发挥其参与和推动经济的作用。
( 三) 对《公司法》摄入过度，忽视了现今商事制

度改革的方向

《民法总则》在法人部分的制度设置上，参照了

《公司法》的相关条文，抽取了部分条款建构法人制

度的一般规定。从立法技术角度看，虽然考虑了商

事特别法的规定，但是却在《民法总则》中形成了

“缩版公司法”的法人章节。在当前商事制度改革

的背景下，来考量《民法总则》的规定，发现它有滞

后性的缺陷。
第一，与“证照分离”改革相悖。《民法总则》第

78 条规定依法设立的营利法人，由登记机关发给营

利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营利法人的

成立日期，与《公司法》第 7 条规定的公司成立要件

相符，但是营业执照所承担的证明主体资格和经营

资格功能问题在当前已经遭到逻辑与实践的双重否

定。一方面，法律逻辑的悖论。工商管理部门在为

商事主体进行设立登记前，往往会要求其必须先具

备这些经营资格，并取得相关的业务许可证，形成了

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互为前提的死结，混淆了主体

资格与营业资格在法律上的不同内涵。另一方面，

主体资格的困惑。商事主体在吊销营业执照后仍具

有民事主体的能力，进行清算活动［13］。故当前进行

的“证照分离”改革，目的在于厘清商事主体的主体

资格与经营资格［14］，使得营业执照成为取得经营资

格的形式要件，而登记注册成为取得主体资格的形

式要件，使之符合语义理解下的营业执照与营业资

格之间的关系。《民法总则》将营业执照签发等同

营利法人主体地位取得的规定与当前商事制度改革

方向存在偏差。
第二，在法人一般性条款的设置上存在对《公

司法》抽象过度的问题，忽略了商事主体的多样性

和灵活性。《民法总则》法人制度部分的设计大多

照搬了《公司法》的规定，但是将本分属于某一特定

类型的商主体适用规则抽象至《民法总则》的统领

性位置，导致其在适用时与商事特别法存在冲突，不

利于各类商事主体自由选择组织形式和规模。例

如，《民法总则》第 80 条规定，对于营利法人“应当”
设权力机构，但是该规定并不适用于国有独资公司

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民法总则》以

“应当”直接进行表述对营利法人设置权力机构作

出了一般的强制性规定，与特别商事主体类型的适

用规则不相符合。

三、结论与建议

在商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民法总则》对商事

主体制度的安排相较于《民法通则》而言具有很强

的进步意义，构建了商事主体类型的基本架构，体现

了对商事主体的关照，但是在具体内容的设置上，存

在摄入过度的问题，导致背离了商事主体的特殊性

以及商事制度改革的宗旨。对于当前《民法总则》
中商事主体制度的不足之处，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建议。
第一，对商事主体包容度不足的部分，通过商事

特别法予以解决。这是当前商事主体发挥活力和特

殊性的合理路径，更是商事制度规范化的有效方法。
民商合一体例下企图通过《民法总则》提供统一调

整所有民商事关系一般规范的立法构造需要高度的

抽象技术，在商事主体发展活跃的现今社会，其所能

进行的抽象也应当是有限抽象，留给商事主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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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和非企业法人分别归入对应类型，实现团体立法的统一。



的发展空间。《民法总则》对于民商事主体制度的

抽象化程度，应该限于“确定主体地位”，以构建统

一民商事主体制度为已足，对于商事主体的个性化

规范，留待单行商事法具体规定［15］。这样一方面维

护《民法总则》的逻辑性，避免沦为杂糅式立法; 另

一方面商事特别法具有变动更加便宜、立法构造更

加关注商事运行原则及规律、制度规定更加贴合商

事主体发展的现实需求等优势，弥补《民法总则》规

定的不足，在适用上符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逻辑。
第二，关于商事主体制度的确立标准的建立，在

当前登记要件主义下，可以通过设立统一的商事登

记法，在登记法中明确商事主体登记的要件，以此抽

象商事主体的界定标准，为新型商事主体构建入法

的桥梁和衔接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

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方案》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统一的商事登记立

法”①，厦门、广州等地在改革中也采用了统一的商

事登记立法模式，现有的政策支持和改革成果为商

事登记统一立法奠定了现实基础。商事登记始终是

维系商主体法定原则和支撑商主体制度的重要条

件［16］，通过统一的商事登记制度落实商事主体的类

型及判定不失为构造商事主体理论的方法。
第三，坚持改革试点及推进，落实商事改革实

践。《民法总则》与商事改革举措错位的原因之一

在于，当前“注册资本登记改革”“证照分离”“先证

后照，照后减证”“住所登记改革”等商事制度改革

大多依据政策性文件及改革方案。例如，《注册资

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

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关于取消和调整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等。从改革反映至

立法需要经过一定时间阶段，在《民法总则》制定之

时，除《公司法》于 2013 年对公司注册资本和登记

事项等层面放宽准入条件外，其他层面相关下位法

并未作出回应，而《民法总则》也未顾及于商事改革

制度及方向。故《民法总则》与商事制度改革存在

衔接不当的问题，仍旧只能落实到商事改革实践中

进行解决，待到商事实践发展成熟时，商事特别法应

先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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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 and Inadequacies of the Commercial
Subject System 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WANG Yuanzhi，XU Huixin
( School of Law，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establishes a unified subject system of private law under the system of inte-
gration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affairs，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theory to explore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subject system of commercial law 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On the one hand，General Prin-
ciples of Civil Law scientifically adopts the special law paradigm governed by general rules to construct the commercial sub-
ject system，establishes a type of legal person based on the commercial perspective of profit and non-profit，and innovates
and expands the type of commercial subjects． On the other hand，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such as the lack of clear criteria for the confirmation of commercial subjects，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fit-making le-
gal person system centered on the form of enterprises，and the excessive intake of the Company Law．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ommercial subject system in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can be solved by the special commercial law，the implementa-
tion of commercial reform practice and the unified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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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Significance，Challenges and Methods

BAO Jiang，ZHAO Qiang
(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i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08，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3E) has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re quality and a-
bility． However，the lack of affi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directly affects the training of 3E talents． In this
case，those courses must exert effort in aspects，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enriching teaching con-
tents，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xpanding practical platforms，so as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urses by enhancing their affinity an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urses to make them effectively play the im-
portant role in the training of 3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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